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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許可辦法」（草案）法規影響評估報告書 

 

標題：臺北市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許可辦法（草案） 

報告機關：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壹、 修法緣由 

 

 為鼓勵藝文活動多元發展，並培養市民以付費方式參與藝文活

動之消費習慣，促使藝術文化融入市民生活，豐富本市公共空間人文風

貌，本局特制定「臺北市公共空間開放收費性藝文活動使用許可暫行辦

法」（簡稱臺北市街頭藝人收費展演暫行辦法）。 

該法業於九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經本府一二二二次市政會議審議

通過，並於同年七月八日以「府法三字第 09215302100號」令訂定發布。

依據本局所擬定之「臺北市街頭藝人收費展演實施計劃」，自八月一日

辦理第一期收件、審理，並於九十二年八月三十日舉辦「街頭藝人上路

誓師大會」後，經審議通過之街頭藝人一七八組(含個人與團體)，於開

放指定開放場地二十七處，展示其具豐富創意之各項藝術表現，獲得市

民及輿論的肯定，迴響熱烈。 

目前已進行第四期審議，街頭藝人總數量增至三四六組，並有多處

場地(含公有及私人)與本局接洽，期望成為開放場地。本局經記錄並追

蹤實施現況、街頭藝人意見調查，並比較各縣市推動街頭藝人計劃之法

規等等，建議(1)全面開放台北市公有場所，及有意願提供場地並接受稽

核之私有地；(2)開放「創作藝品類」；(3)證件有效期限延長為一年；(4)

受理申請改為一年兩次；(5)試辦結束後賡續辦理。 

上述建議業於九十三年二月六日簽奉市長同意修正後，召開跨局處

協調會討論相關事宜，並配合修正「臺北市公共空間開放收費性藝文活

動使用許可暫行辦法」之相關條文，以期達到創造台北市街頭文化特色

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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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本輔導規則預期效果及影響 

 

一、創造新的生活型態或生活理想 

（一）主要欲達到目的： 

  為創造台北市街頭文化特色，鼓勵藝文活動多元發展，培養市民

以付費方式參與藝文活動之消費習慣，促使藝術文化融入市民生

活，以達豐富本市公共空間之人文風貌與城市活力。 

（二）預估產生效果 

１． 受影響對象：台北市街頭藝人。 

２． 社會面可能面臨之衝擊： 

（1） 觀念之革新：建立街頭藝人的專業形象，高雄市隨後立

法推動街頭藝人，台中市及台北縣之街頭藝人亦隨之受

到關心。 

（2） 全面開放台北市公有場地：參考本案實施現況，街頭藝

人視本府之「街頭藝人證」為一種榮譽，其於街頭展現

技藝時，均未出現違規行為。另街頭藝人均選擇人群聚

集處或人潮流量大之地點，方有利其生存與發展。除此

之外，街頭藝人之進駐亦有助於場地之活絡與發展。 

（3） 開放「創作藝品類」：本案基本精神在於「現場創作」，

並經「審核機制」確認其為藝術表現，於管理稽核上均

可與「攤販」區隔。且觀諸其他縣市推動之「街頭藝人」

計劃，均未限制開放類別，以增添街頭特色文化並解決

工藝類街頭藝人就業與生計的困擾。 

（4） 行政便民措施：證件有效期限改為一年、審核期改為一

年兩次，簡化行政作業，以為便民措施。 

３． 人員需求：於本局現有人力進行調度，並擬委外辦理。 

４． 經費來源：於年度預算項下支出。 

 

二、輿情說明： 

本案自法規通過並對外公佈後，深獲輿論支持，包括報紙、廣播、電

視均大量報導，創造風潮，並引發其他縣市紛起效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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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各縣市推動街頭藝人計劃實施現況比較 

項目 台北市 台北縣 台中市 高雄市 

管理機關 文化局 文化局 交通旅遊局 文化局 

開放類別 表演藝術、戶

外畫家 

音樂、美術 

、技藝或表演藝

術等 

音樂、肢體表

演、美術、剪

影、素描、傳統

技藝或其他方

式表演者 

表演藝術、視覺

藝術、戶外畫家

或具有其他特

殊街頭才藝表

演者或團體 

開放場所 台北地下街等

二十七處 (請

參閱上文二之

(2)) 

無場所限制，視

場地管理機關

之相關規定辦

理 

台中火車站站

前廣場等十九

處，及其他經市

府指定之開放

空間。 

城市光廊等十

五處 

證件有效期 三個月 無期限 兩年 六個月 

收費情形 表演藝術 打

賞 ;戶外畫家

定價收費 

得接受自由捐

助或將作品標

價出售 

得收取現場觀

眾自由捐助獎

勵金;美術剪影

及素描、傳統技

藝累得現場收

費作畫 

得接受自由捐

助或將作品標

價出售 

獎助計劃 無 無 無 另訂獎助要點 

場地使用費 無 不 收 取 使 用

費，但得收取保

證金 

無 無 

事先申請場

地 

無 展演日前十五

日內，向空間管

理單位申請許

可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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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台北市 台北縣 台中市 高雄市 

罰則 1. 展演時未

佩帶或揭

示 許 可

證，經警告

記明達三

次者，主管

機關得撤

銷其許可

證。 

2. 另訂有街

頭藝人違

規記點標

準表。 

3. 經主管機

關撤銷或

廢止許可

處分者，自

處分當日

起一年內

不得再行

申請。 

有違規行為經

勸導無效者，管

理機關得停止

其展演並沒收

其保證金，並得

以 二 個 月 為

限，不許其於公

共空間展演。 

違規者依社會

秩序維護法及

相 關 法 令 處

理，並註銷其證

件。 

違反規定者，得

勢情節輕重處

以口頭勸誡、命

其立即停止活

動、於一定期間

內禁止其從事

活動、必要時得

取消其獎助。 

 

 


